
证券代码：300500  证券简称：苏州设计 公告编号：2016-024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年4月14日，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然人张鸿飞与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玺云数据”）及

其原股东 、刘波签订了《关于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00万元人民币向碧玺云数据增资，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碧玺云数据15%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经2016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张鸿飞，身份证号码为430503196309******，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为 222303197510******，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姜洪武，身份证号码：110108197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张东东，身份证号码：37120219871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刘波，身份证号码：43042119860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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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28号 30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期限：2015年 11月 13日至**** 

经营范围：数据科技、云计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数据处理，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概况：碧玺云数据致力于以 BIM切入点，打造“人人用得起、用的上的

BIM”。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规模化、工场化 BIM协同机制，不仅实现建筑各专业协

同，同时实现建筑物自规划、设计、建造到运维阶段的 BIM数据资产的共用共享。

从而大大降低 BIM实施成本，大大提升 BIM实施效率；碧玺云数据致力于建立基

于云计算、大数据的数字化建筑、数字化社区、数字化城市大数据资产运营平台。

实现建筑、社区、城市从设计、建造到使用、运维、改造的城市有机数字生态。 

（二）本次增资前，碧玺云数据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171.00 85.50% 

2 张东东 17.00 8.50% 

3 姜洪武 8.00 4.00% 

4 刘波 4.00 2.00% 

 合计 200.00 100.00% 

（三）公司增资后，碧玺云数据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171.00 68.40% 

2 张东东 17.00 6.80% 

3 姜洪武 8.00 3.20% 

4 刘波 4.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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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鸿飞 12.50 5.00% 

6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37.50 15.00% 

 合计 250.00 100%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97.59 520.92 

负债总额 299.93 402.76 

净资产 197.66 118.16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3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34 －79.51 

 

四、协议主要内容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然人张鸿飞与碧玺云

（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玺云数据”或“投资主体”）及其原

股东 、刘波签订了《关于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之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投资各方 

甲方：张鸿飞，身份证号码：430503196309******（以下简称“投资人 A”） 

乙方：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40696277G，

（以下简称“投资人 B”） 

   （投资人 A及投资人 B合称“投资人”） 

222303197510****** 

丁方：姜洪武，身份证号码：110108197001****** 

戊方：张东东，身份证号码：371202198711****** 

己方：刘波，身份证号码：430421198601****** 

（二）投资方式 

各方同意，投资人向投资主体增资，现有股东确认放弃对投资主体本次增加

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权。本次投资后，投资人与现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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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承担责任。 

甲方向投资主体增资人民币 100 万元，认缴投资主体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万元，超出部分人民币 87.5 万元计入投资主体的资本公积。乙方向投资主

体增资人民币 300 万元，认缴投资主体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 万元，超出部

分人民币 262.5万元计入投资主体的资本公积。 

各方同意，甲乙双方应于 2016年 4月 30日前将全部投资款一次性支付至投

资主体公司账户： 

（三）合同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协议各方履行完成了内部审议批准程序

后生效。 

（四）公司治理 

本次投资后，投资主体董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包括现有股东委派的3名董事，

甲方委派的1名董事，乙方委派的1名董事。投资主体应设立一名监事。监事的职

权根据《公司法》来确定。监事由投资主体股东共同选定。 

（五）违约责任及协议解除 

任何一方违反协议项下陈述、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即构成违约，均须依

据有关法律及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致使其他方承担

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因违约导致投资主体价值降低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赔偿守约方。违约

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补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补偿包

括守约方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但该补偿不得超过协议各方的合理预期。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充分借鉴、利用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在 BIM技术应用领域的专业优势，深度挖掘、寻求 BIM技术与建筑设计的有

效融合，全方位提升公司的设计服务能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市场变化、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不确定的因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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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和管理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碧玺云（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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